
关于杭州中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第 一

次反馈意见的回复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

发行人杭州中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《关于杭州中水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第 一 次反馈意见》的回复及补充如下：

1. 关于发行价格。申请材料显示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. 5 元／股， 

发行价格公允，不适用股份支付，请公司请 发行人结合同行业

市盈率情况，在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中进一 步补充说明本次发 

行定价的合理性。

在 “杭州中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（修订

稿）
” 

之 
“

三、 发行计划 
” 

之 
“

（三）发行价格 
” 

之 
“ 

2、 定 

价方法及定价合理性 
” 

进行补充。

补充内容如下：

(6)可比公司市盈率分析

公司主要从事水电、风电、环保行业大型设备零部件以及 

化纤行业大型成套设各的设计、加工制造和销售。目前新三板

基础层企业中未有相同业务类型的挂牌公司， 根据所属证监

会行业标准和主营业务描述， 将主营业务与本公司类似公司

的市盈率和二级市场价格进行对比， 对比情况如下：

,) 






